
 

2021 年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转专业 

工  作  方  案 

 

一、转专业组织机构 

组  长：邓默耘 段友芳 

副组长：唐文杰 舒开智 金白颖 刘萍   

成  员：胡承忠 宋瑾 刘洋 李泽华 张瑜 潘文格 徐鑫  

秘  书：杨汇霖 

二、转专业申请对象 

我校 2021 级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第二学士学位、优师计划、高职一

体联合培养、中职技能高考、中外合作办学、专升本学生除外），其他年级学生

不得申请。学生必须参加音乐专业联考或相关艺术专业联考，有联考成绩。  

三、申请转专业的基本要求 

学生申请转入的专业必须符合我校当年招生时的专业录取条件（与高考的

选考科目相关），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详见《黄冈师范学院 2021 年高考招生专

业分组方案》（附件 11）。未执行新高考招生模式的省份学生仍按 2019 年版转

专业办法执行。因某种特殊原因留级的学生转专业时，须同时符合学生当年高考

转入专业录取条件和 2021 级学生高考转入专业录取条件。 

学生申请转专业应当符合《黄冈师范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管

理办法》（2021 年 12 月修订）（详见附件 10）和本通知中的相关规定，同时还

需符合申请转入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中的相关要求。 

具体要求如下： 

音乐学专业转入条件： 

1.音乐学接受音乐表演及相关专业学生转入。 

2.热爱音乐教育教学，意愿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具备较好的

音乐素养和专业技能（声、钢、器、舞）基础，能通过《乐理》和主要技能专业

的考核。 



 

音乐表演专业转入条件： 

1.音乐表演接受音乐学及相关专业学生转入。 

2.热爱音乐表演，具扎实的专业技能（声、钢、器、舞）和良好的音乐素

养，能通过主技能专业和《乐理》的考核。 

表演（戏剧与影视）专业转入条件： 

1.表演接受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类）转入。 

2.热爱戏曲戏剧表演，具备一定的戏曲戏剧表演技能，能通过《表演》的

课程考核。 

舞蹈表演专业转入条件： 

1.舞蹈表演接受音乐学、音乐表演、戏剧戏曲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类）

及相关专业转入。 

2.热爱舞蹈表演，具备一定的软开度、动作协调性、舞蹈表现力，能通过

舞蹈基本功和剧目表演课程考核。 

四、不可转专业的限制 

1.艺术类与非艺术类专业不能互转； 

2.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

约定的，不得转专业（含第二学士学位、优师计划、高职一体联合培养、中职技

能高考、中外合作办学、专升本学生)； 

3.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者，或大学二年级及以上者（退役士兵当年复学除

外）； 

4.已转过一次专业者； 

5.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 

6.在校期间有违法违纪行为，受过纪律处分者； 

7.在休学或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期间者； 

8.因学习态度不端正、缺考等原因引起的黄色或红色学业预警者，或因成绩

不合格而留级至一年级的学生； 

9.从外校转入我校就读者； 

10. 相关文件规定不可转专业的学生。 

五、特殊优惠政策 



 

1.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至大一或大二当年，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在

符合转专业基本要求的情况下，不需参加转专业考试，但需由本人提出转专业申

请，经学校同意后，可优先转专业； 

2.凡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或本人，凭县（市、区）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资格认定证明，由学生本人申请，经转专业考试、学校

同意后，可优先录取转入其他专业学习。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界定按照《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

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10 号）文件中的相关规定

执行。 

以上两类学生同样需要遵照本通知中规定的转专业工作相关要求、程序，填

写《转专业申请表》，在转专业录取时可优先考虑，同时不占用该专业转入指标。 

六、各专业接收转专业招生计划 

根据《黄冈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和教育学院教学工作实际情况，

本院接收转专业录取人数如下：  

专业 层次 拟接收转入专业 接收人数 备注 

音乐学 本科 音乐表演及相关专业 2 艺术类 

音乐表演 本科 音乐学及相关专业 2 艺术类 

表演 

（戏剧与影视） 
本科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

电视编导（艺术类） 
2 艺术类 

舞蹈表演 本科 

音乐学、音乐表演、戏

剧戏曲表演、播音与主

持（艺术类）及相关专

业 

2 艺术类 

七、转专业考试及要求说明 

转专业必须经过笔试和面试，笔试成绩不及格不能录取。 

考试科目： 

音乐学专业：《乐理》、技能（声、钢、器、舞） 

音乐表演专业：技能（声、钢、器、舞）、《乐理》 

表演（戏剧与影视）专业：《表演》《台词》 



 

舞蹈表演专业：《基本功》《剧目表演》 

考试形式说明： 

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 

1.《乐理》：笔试，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合卷 

2.技能（声、钢、器、舞）：面试，演唱（演奏）曲目一首 

表演（戏剧与影视）专业： 

1.《表演》：面试，自备表演片段 

2.《台词》：面试，抽签 

舞蹈表演专业： 

1.《基本功》：面试，现场展示 

2.《剧目表演》：面试，自备剧目片段 

八、录取原则 

1.录取原则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专业适应”原则，按照转专业考试总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 

2.转专业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 

  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乐理》50%，《专业技能》50% 

表演（戏剧与影视）专业：《表演》50%，《台词》50% 

舞蹈表演专业：《基本功》50%，《剧目表演》50% 

九、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1.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时间：2021 年 12 月 14 日前。 

2.制订转专业工作方案并提交、公示 

时间：2021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7:30 前。 

3.转专业学生填写申请表及资格审查 

基本程序：登录教务处网站→下载《转专业申请表》（一式三份）→如实填

写表格→交转出学院审查、签意见→交转入学院审查、签意见→转入学院审查、

签意见后收齐（一式三份）报教务处进行资格审查终审→教务处在网上公示申请

资格通过者名单。 



 

学生最晚需在 12 月 17 日下午 16:00 前向转入学院提交《2021 年黄冈师范学

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各转入学院需在 12 月 18 日下午 17：30 前，将学生《转

专业申请表》和填写好的《2021 年黄冈师范学院申请转专业学生信息明细表》

（附件 5）、《2021 年黄冈师范学院申请转入专业学生人数统计表》（附件 6）

报送教务处。教务处将对申请转专业学生的申请资格进行复审，并在 2021 年 12

月 21 日前在教务处网站上公示申请资格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公示期为 3 天。 

时间：2021 年 12 月 15 日—24 日 

4.转专业考试时间及安排 

笔试时间地点：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6 节，音乐楼 102 教室。 

面试时间地点：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7-8 节，音乐楼 4楼观摩厅。 

5.转专业考试成绩公示 

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下午 17：00。 

公示方式为学院网站。 

6.学校公示 

教务处网站对审核通过的转专业学生名单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 

十、咨询电话、地点、人员 

咨询地点：音乐楼一楼教务办公室 

联系人：杨老师 

咨询电话：0713-8835929 

               

                        

 

 

 学院名称（盖院章） 

                                     主管领导（签名）： 

                                     时间： 2021 年 12 月 13 日 


